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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 
 

議 員 諒 必 記 得 ， 於  2020 年  6 月  10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
LS94/19-20 號文件曾提及，法律事務部 ("本部 ")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
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。  
 
2.  議員諒會記得，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《保險業條例》

(第  41 章 )，藉以在第  41 章下新增一個保險業務類別 (即特定目的
業務 )，其目的是根據再保險或風險轉移合約，從另一保險人或
再保險人分入保險風險，然後向機構投資者發行保險相連證券，藉此

為所承擔的風險提供抵押；以及訂立保險相連證券業務的新規管

制度。本部已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("財庫局 ")澄清條例草案的若
干法律及草擬事宜。本部的查詢及財庫局的回應內容 (分別載於
附錄 I 及 II)綜述如下。  
 
對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的規管  
 
3.  本部詢問，特定目的保險人根據條例草案發行的保險相連

證券，是否可能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 571 章 )所指的 "證券 "或
"結構性產品"，以及會否因而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"證監會")
根據第  571 章規管。財庫局回應時解釋，一般而言，因應個別保險
相連證券產品的性質、產品結構和條款，符合第 571 章下的 "證券 "
定義的保險相連證券產品，將會受證監會規管。如保險相連證券產

品符合第  571 章下的相關定義，條例草案無意排除這些產品於
第  571 章的規管制度之外，亦無此效力。  
 
對某些獲授權保險人的管控要員的認可  
 
4.  本部要求財庫局澄清，為何保險業監管局 ("保監局 ")根據
第 41 章第 13AE 條認可某些獲授權保險人的管控要員的現有權力，
不適用於特定目的保險人。財庫局解釋，根據條例草案，特定目的

保險人只獲授權經營特定目的業務，而非任何其他類別的保險業務。

據財庫局所述，有別於經營長期及 /或一般保險業務的獲授權保險

人，特定目的保險人的運作模式相對簡單。因此，根據擬議新訂

第  8A(2)(b)條，特定目的保險人只須委任一名管理人，而非如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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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的保險業務般須就所有管控職能委任管控要員。財庫局認為，

擬議的管理人委任規定是適合並足以有效規管特定目的保險人的

業務運作。  
 
保監局可就特定目的業務訂立規則  
 
5.  本部詢問，為何有必要藉第 41 章擬議新訂第 129A 條，賦權
保監局只就特定目的業務訂明違反規則屬罪行，惟第  41 章現行
第  129 條卻沒有就其他類別的保險業務給予保監局類似的訂明罪行
的權力。財庫局回應時解釋，基於投資保險相連證券所含的風險，

以及在發生預定觸發事件時可能導致的投資損失，保險相連證券

並非適合一般零售投資者的金融產品。為確保規則具阻嚇作用，從而

保障一般零售投資者，財庫局認為有必要賦權保監局根據第  41 章
擬議第 129A 條訂立有關保險相連證券銷售限制的規則，以訂明違反
該等規則屬罪行。據財庫局所述，這與第  571 章第  168(4)條下有關
中介人業務操守的做法一致。  
 
6.  財庫局亦確認，保監局會為根據第  41 章擬議新訂第 129A條
訂立的擬議規則發表草擬本，以諮詢公眾和業界持份者。財庫局亦

會就建議的保險相連證券銷售規定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，

然後才向立法會提交根據第 41 章擬議新訂第 129A 條訂立的擬議規
則，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 
7.  視乎議員對上述事宜的意見，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

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連附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林敬炘  
2020 年 6 月 26 日  



(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用箋 ) 
 

(譯文 ) 
 

來函檔號  ： INS/2/3/2C 
本函檔號  ： LS/B/15/19-20 
電   話  ： 3919 3528 
圖文傳真  ： 2877 5029 
電   郵  ：mkylam@legco.gov.hk 

 
傳真函件 (2527 0292) 

 
香港添馬  
添美道 2 號  
政府總部 24 樓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

(財經事務 )保險及退休計劃  
曾鳳怡女士  
 
 
曾女士：  

 
《 2020 年保險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本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。  
 
  請澄清， (a)特定目的保險人根據條例草案發行的保險相連
證券是否可能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 章 )附表 1 第 1 部所指的
"證券 "或 "結構性產品 "；以及 (b)特定目的保險人根據條例草案發行
保險相連證券，是否可能屬第 571 章附表 5 第 1 部所指的 "受規管
活動 "，並須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同一條例規管。
如否，在條例草案中明文訂明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獲豁除於第 571 章
的規管制度之外，會否是可取的做法？  
 
  關於《保險業條例》(第 41 章 )擬議新訂第 8A(2)款，請澄清
申請公司是否須符合該款所述的所有 4項條件，方可獲保險業監管局
("保監局 ")授權經營特定目的業務。如是，為求清晰起見，在該款中
"條件 "一詞前加入 "所有 "二字，又或在該款第 8A(2)(c)段後加入 "及 "
一字，會否是可取的做法？  
 

附錄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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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解釋，為何條例草案第 12 條規定，保監局根據第 41 章
第 13AE 條認可某些獲授權保險人的管控要員的權力，不適用於特定
目的保險人。  
 
  第 41 章第 129 條並沒有給予保監局就所有類別的保險業務
訂明違反規則屬罪行的具體權力。請解釋為何須藉第 41 章擬議新訂
第  129A 條，賦權保監局只就特定目的業務訂明違反規則屬罪行。
亦請澄清，第 41 章第 130 條 (放寬規則 )及第 131 條 (規則可局限條例
的效力 )，會否亦適用於保監局根據第 41 章擬議新訂第 129A 條訂立
的規則。  
 
  請確認，保監局會否在適當時候先行發表根據第 41 章擬議
新訂第 129A 條訂立的擬議規則的草擬本，以諮詢公眾、相關業界

組織及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。  
 
  祈請閣下盡快 (最好在 2020 年 6 月 23 日或之前 )以中、英文
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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